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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会诸位主会员 

特别会员大会 

根据本会章程第 10.13/14 条文，本会特此给予通知，本会将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五，

傍晚 6 时半*在位于文娱中心 2 楼的大宴会厅举办特别会员大会。  

议程 

1. 本会会长谢真发先生的开幕献词。 

 

2. 土地租赁续签委员会主席梁俊辉先生将针对编号 4129 MK 25 的土地即体育中心现有土

地的土地租赁续签事项进行发表。 

3. 欲通过下列议案 – 

 

3.1 “理事会将被授权处理编号 4129 MK 25 的土地的下列事项。该土地也将在下文中

被称为“国有土地”: 

 

a) 理事会将被授权放弃国有土地未到期的 8 年土地租赁并接受国有土地全新的

30 年土地租赁。此新租赁将于本会签订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所给予的协议通知

书的日期生效。本会需支付的土地租赁续签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如下： 

i.   土地租赁续签费用   $  9,670,000.00 

ii．按照目前 8%的消费税金额  $     773,600.00 

iii．产权证书签发费用   $              70.00 

iv.   调查费     $       17,000.00 

      $10,460,670.00 

外加 

v.   按现有利率计算，土地租赁续签所需支付的买方印花税(Buyer Stamp Duty, 

“BSD”)预计为$460,000.00。 

 注 

 所需支付的 BSD 金额将按购买价格或是土地市场价值来计算（以价高者为准）。  

b) 本会受托人将被授权签订和执行所有相关和必要的法律文件以符合和完成国

有土地的土地租赁续签。 

[请参照附附录 I 内的第 3.1 议案的补充说明。] 

 

4. 推选额外两名本会受托人，即梁俊辉先生和柯俊贤先生。 

 

[请参照附录 II 内的补充说明。] 

 

奉理事会之命 

 

 

 

 

 

Helena Goh 

总经理 

 

日期: 2023 年 8 月 10 日 

*本会将在大会结束后提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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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补充说明 

第 3.1 议案  

 

 

 

 

 

 

 

 

 

1. 标示 “C”的国有土地便是体育中心的所在地，而这块土地也占了本会总土地面积的

60%。体育中心的建筑总面积也占了本会总建筑总面积的 50%。体育中心内的设施就包

括了 4 个游泳池、8 个羽球场、12 道保龄球场、满足咖啡屋和户外用餐区、Flex 健身中

心、3个网球场、2个壁球场、半个篮球场、台球与史诺克室、活动套房以及多功能活动

室。若本会选择不续签土地租赁，本会将失去这些设施。 
 

2. 该土地目前的土地租赁将于 2031 年 10月期满，而本会签订一份于 2023年 10 月开始生

效的全新的 30年土地租赁是个明智且适时的决定。这将会为所有会员提供确定性和安稳

性，同时也让理事会能够执行资产改善计划以便让本会能够与时并进并且完成各种雄心

壮志的计划。 
 

3. 土地租赁续签的计划于 2019年年底展开，而本会需寻求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 Youth)/新加坡体育理事会(SportSG)和城市发展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的支持后才能够从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那里获得原则批准。 
 

4. 本会非常谨慎和有效地管理本会财务资源，以致本会在续签土地租赁时无需会员共同承

担费用。本会将于来临的特别会员大会上向会员们发表土地租赁续签的相关事项。 
 

5. 若没有了体育中心，本会可能会失去“顶级俱乐部”的地位。本会促请会员们到场支持

各项议案。 

 

附录 II 

第 4 则议题 

1. 有鉴于李涌泉先生的离世，本会剩余的受托人为郭喾禧先生和廖祥海先生。 

 

2. 本会章程第 16.3 条文表示“任何属于本会的产业将授予不少过两位但不超过四位的受

托人且将由他们管理。该受托人将于本会的常年大会上被推选，而受托人将继续担任

其职务直到本会在常年大会上委任新的受托人。” 

 

3. 理事会提议委任章程内所提到的受托人人数顶限数量的受托人。 


